附件8
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總統府   函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

聯絡方式：

（郵遞區號）
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000000000000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:
台端○年○月○日申請提供○○等政府資訊乙案（本府收文字號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華總字第○○號），本府同意提供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辦理。

二、提供之方式：（下列記載，視情形擇一或合併使用，正式記載時，不用表格）
	提供之方式
	內容、時間、費用或地點

	□重製或複製品
	(一)免費：○○（重製或複製品型態：如影本、磁片）○份。

(二)收費：○○（重製或複製品型態）○份。請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前以郵政匯票方式繳納重製或複製費用新台幣○○元（受款人：總統府，並請載明本通知書發文字號及承辦人姓名，以便辦理）。本府於收到費用後，即連同收據郵寄上開重製或複製品。

	□閱覽、抄錄或攝影
	請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，攜帶本通知書及國民身分證（如另委任代理人者，並應備具委任書），至本府2號門（重慶南路及貴陽街交叉口）辦理入府手續。請準時到達，逾時恕不受理。

	□查詢之方式
	請求提供之政府資訊已依法主動公開，請至○○○○（網站、圖書館、書局或其他處所）自行○○（閱覽、下載、購買或其他方法）。


三、承辦人：○○（局、室、處）○科○○○。聯絡電話：(02)2320XXXX。

正本：申請人

副本：（收費者，副本送第三局）

秘書長○○○







附件九  總統府受理申請提供行政資訊處分通知書（全部核准）

第二十頁

